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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新聞稿 
T a i p e i  D i s t r i c t  P r o s e c u t o r s  O f f i c e  P r e s s  R e l e a s e 

發稿日期:106年7月5日 
聯絡人：張介欽襄閱主任檢察官 
電話：（02）23146881 

 

針對近日若干執行刑事訴訟法職務之相關人員向

媒體透露，本署偵辦遠雄建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等趙姓負責人等人，涉嫌不法案件之相關報導，

本署嚴正聲明如下： 

一、本署偵辦任何案件，向來謹守偵查不公開之原則，對外

均審慎發言。本案自偵辦以來從未容許任何相關人士對

外發表言論，目的即在保護本案相關人等之隱私及確保

案件偵辦之順遂。 

二、近日若干媒體對於本署所偵辦之遠雄集團涉嫌不法案件

之報導，多有涉及偵查內容，甚或將有關通訊監察之對

話為「目的外」之使用，公然在媒體揭露，嚴重破壞偵

查不公開，影響承辦檢察官偵辦步驟與時機。 

    本署對若干執行刑事訴訟法職務相關人員，未顧及本案

仍屬偵查中之案件，後續尚待偵辦，亦不顧職業倫理向

媒體透露偵查內容，深表遺憾及痛心。 

三、同時本署鄭重呼籲，現行偵查中羈押審查程序閱卷權之

操作方式，嚴重破壞偵查不公開之規定，不僅影響真實

的發現，亦妨害相關人士之名譽。 

    相關主管機關宜儘速檢討有關現行偵查中羈押審查程序

閱卷權之規定，妥適、周延修訂相關法令，以維人權，

是所至盼。 


